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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C_9A_E8_AE_A1_E5_c45_218391.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

条 为规范和加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

所）业务检查工作，帮助、教育、督促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

提高职业道德和执业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

师法》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事务所业务

检查，是指注册会计师协会对事务所内部质量控制情况和执

业质量情况等内容所进行的检查。 第三条 事务所业务检查工

作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统一组织领导。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

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按照本制度的规定和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的统一部署，组织开展本地区事务所业务检查工

作。 第四条 注册会计师协会每年度均应组织开展事务所业务

检查工作。 第五条 所有经批准成立的事务所均应接受注册会

计师协会的业务检查。 被检查事务所应当积极配合业务检查

工作，向检查人员如实提供检查所需资料，并按照注册会计

师协会的检查意见和建议改进工作。 第二章 检查内容 第六条

事务所业务检查的主要内容为： 事务所内部质量控制情况； 

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职业质量情况；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情况； 事务所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

法》和有关行业管理制度规定的基本条件。 事务所业务检查

的具体内容另行规定。 第七条 注册会计师协会可结合事务所

业务检查工作，核查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报送的年检材料的

真实性。 第八条 注册会计师协会可针对注册会计师待业存在



的执业质量和职业道德问题，组织专项检查工作。必要时，

注册会计师协会可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组织专项检查工作。 第

三章 检查人员 第九条 参加事务所业务检查工作的检查人员由

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作人员和选调的注册会计师担任，必要时

可聘请其他有关专家。 第十条 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选拔一批

职业道德好、专业素质高、实践经验丰富的注册会计师担任

检查人员。 担任检查人员的注册会计师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担任事务所项目负责人以上的职务； 2、在事务所从事审

计工作五年以上； 3、熟悉会计、审计等专业理论和实务； 4

、在以往的工作经历中没有发生过违法违纪行为； 5、年龄

在60岁以下。 符合条件的注册会计师有义务担任检查人员，

其所在的事务所应予支持。 第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建

立对检查人员的培训制度。 第十二条 注册会计师协会可适当

支付检查人员劳动报酬，并对有突出贡献的检查人员予以表

彰、奖励。 第十三条 检查人员在检查工作中有权查阅、记录

、复印事务所的报告、工作底稿、会计档案等有关文件、资

料，有权向事务所有关人员进行查询。 第十四条 检查人员从

事业务检查工作应当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发表客观、

公正的检查意见。 检查人员如与被检查事务所、事务所有关

人员及事务所的客户存有利害关系，应当实行回避。 检查人

员应当对在检查中了解的事务所及事务所人员的有关情况、

事务所客户的有关情况保密，不得用于与检查无关的任何用

途，也不得向与检查无关的任何人员泄露。 第四章 检查方法

和检查程序 第十五条 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每年抽查事务所的

数量一般不应少于本地事务所总数的20%，具体检查对象由

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六条 事务所业



务检查以到事务所进行实地检查的方式为主，必要时也可调

阅事务所有关资料进行非实地检查。 第十七条 注册会计师协

会派出的检查小组由不少于两名的检查人员组成，检查小组

设组长一名。检查小组对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 第十八条 事

务所业务检查一般应限于检查事务所的有关资料和有关人员

，必要时可以到事务所的客户及其他有关单位调查取证。 第

十九条 事务所业务检查的时间一般应安排在每年的5至11月份

。 第二十条 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应于每年年初制定本年度事

务所业务检查工作计划，并于4月30日前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备案。 年度业务检查工作计划应当包括被检查事务所名单

、检查人员安排、检查时间安排、重点检查内容等事项。 第

二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协会到事务所实地检查，应提前通知被

检查事务所，提前通知的时间不应少于15日。 第二十二条 检

查小组到达被检查事务所后，应通过听取事务所情况汇报、

查阅事务所人事档案、内部管理制度及其他有关材料等方式

，了解事务所的基本情况及内部质量控制情况。 第二十三条 

检查小组应通过抽查事务所报告、工作底稿等业务档案、向

有关专业人员查询等方式，检查事务所内部质量控制制度和

独立审计准则的执行情况。 第二十四条 检查小组抽查的业务

档案一般应限于当年已经出具报告的审计和验资业务，必要

时可追溯以前年度的业务档案。 检查小组抽查业务档案的数

量一般不得少于事务所当年已经出具报告的业务总量的10%

。 第二十五条 检查小组应当检查事务所对其分支机构的质量

控制情况并抽查分支机构的业务档案。 第二十六条 检查小组

应在与被检查事务所交换意见的基础上编写检查报告，将检

查报告报注册会计师协会，同时抄送被检查事务所。被检查



事务所如有异议，应于收到检查报告后15日内向注册会计师

协会提交申述报告。 第二十七条 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在审查检

查小组提交的检查报告的基础上写出检查意见书，送被检查

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检查意见书应充分考虑被检查事

务所申述报告的意见。 检查意见书的内容应当包括：检查对

象、检查时间、检查依据、检查内容和范围、检查中发现的

主要问题、检查结论和改进建议等。 第二十八条 检查小组应

当编制检查工作底稿，检查工作底稿应经检查小组组长复核

，编制人及复核人应当在检查工作底稿中签字。检查工作底

稿的所有权属注册会计师协会，纳入注册会计师协会业务检

查工作档案管理。 第二十九条 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应于每年

度事务所业务检查工作结束后，编写业务检查工作总结报告

，说明业务检查的组织开展情况、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处理情况、建议等，并将总结报告及对各被检查事务所的检

查意见书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 第五章 检查结果的处

理 第三十条 对于存在问题较少且情节轻微的事务所，注册会

计师协会可提请在以后的工作中予以改进。 第三十一条 对于

存在问题较多的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协会 应要求限期改正，

并于限期结束后进行复查。 第三十二条 对于拒绝、阻挠业务

检查、拒不执行检查意见和检查中发现有违法违纪 行为依法

应予以惩戒的事务所和有关注册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协会应

将有关事实、证据和建议处理意见提交注册会计师惩戒委员

会予以惩戒。 第三十三条 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可以决定检查

结果是否公开。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地方注册会计师协

会可根据本制度的规定，制定本地区业务检查办法。 第三十

五条 本制度自1997年1月1日起实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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